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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债券代码：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 1299号公司三楼会

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

1,688,197,003

78.57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会议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70,973

比例（%）

99.9984

反对

票数

12,4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13,630

比例（%）

0.000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70,873

比例（%）

99.9984

反对

票数

11,9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14,230

比例（%）

0.0009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02,373

比例（%）

99.9943

反对

票数

80,4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14,230

比例（%）

0.0010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50,373

比例（%）

99.9972

反对

票数

11,9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34,730

比例（%）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076,343

比例（%）

99.9928

反对

票数

80,1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40,560

比例（%）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088,473

比例（%）

99.9935

反对

票数

73,700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34,830

比例（%）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04,995

比例（%）

99.9945

反对

票数

30,000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62,008

比例（%）

0.0038

8、议案名称：关于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结汇售汇、外汇期权业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21,473

比例（%）

99.9955

反对

票数

18,90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56,630

比例（%）

0.0034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11,473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30,000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55,530

比例（%）

0.0034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044,273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80,1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72,630

比例（%）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5

6

7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 2026 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并接受关联担
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76,091

12,450,061

12,462,191

12,478,713

比例（%）

99.2472

99.0401

99.1366

99.2680

反对

票数

80,400

80,100

73,700

30,000

比例（%）

0.6395

0.6371

0.5862

0.2386

弃权

票数

14,230

40,560

34,830

62,008

比例（%）

0.1133

0.3228

0.2772

0.4934

9
关于 2026 年度向
子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的议案

12,485,191 99.3196 30,000 0.2386 55,530 0.44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磊、柳伟伟(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债券代码：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岱美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3号），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月 18日发行
了907.939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90,793.90万
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转股期限为 2024年 1月 24日至 2029年 7
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8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90,793.9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岱美转债”，债券代码“113673”。

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
发行的“岱美转债”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岱美转债”的初
始转股价格为15.72元/股。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提议向下修正“岱美转债”的转股价格，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
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
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下修正“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的规定，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
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

止。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定向下修正的“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岱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72元/股向下修正为13.3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岱美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暨转股停复牌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因公司实施完毕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4年 6月 3日起“岱美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9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根据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因公司实施完毕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5年 6月 4日起“岱美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3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根据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岱美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

现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债：1、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不低于“岱美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9.581元/股）。若公司股票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岱美转债”当期转股
价格的130%（含130%），将触发“岱美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届时公司有权
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岱美
转债”。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岱美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赎回“岱美转债”，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21 证券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6-25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
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2、召开地点：公司（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号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
体A4号楼）十七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王巍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股份317,888,84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5.34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10,655,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08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7,23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5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人，代表股份7,298,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6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4人，代表股份7,23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593%。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826,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30%；

反对5,9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6%；弃权1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71%；反对 5,9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6503%；弃权1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7%。

提案2.00《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824,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24%；

反对5,9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6%；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96%；反对 5,9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6503%；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1%。

提案3.00《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812,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86%；

反对5,9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3%；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52%；反对 5,9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8147%；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1%。

提案4.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902,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69%；

反对5,8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0%；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70%；反对 5,8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5829%；弃权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1%。

提案5.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782,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92%；

反对5,9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2%；弃权1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342%；反对 5,9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6338%；弃权1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20%。

提案6.00《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76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28%；

反对 4,6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71%；弃权 1,4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46%；反对 4,6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4691%；弃权1,4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63%。

提案7.00《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804,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60%；

反对 4,6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3%；弃权 1,4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29%；反对 4,6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3019%；弃权1,4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652%。

戴克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8.00《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858,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31%；

反对5,8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43%；弃权1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55%；反对 5,8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7679%；弃权1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2、律师姓名：周峰、谭美玲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21 证券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6-26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2026
年5月20日16:00，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杨国平
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巍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方忠宏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即将届满六年，不
再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
略与ESG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同意选举戴克勤先生为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调整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戴克勤
委员：仇向洋、叶邦银
（2）战略与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巍
委员：戴克勤、叶邦银、仇向洋、杨国平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仇向洋
委员：戴克勤、叶邦银、王巍、杨国平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叶邦银
委员：仇向洋、姚建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226号办公室八楼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

93,891,000

58.4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光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57,100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57,100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57,100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57,100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86,800

比例（%）

99.9955

反对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500

比例（%）

94.0464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5.2511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702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53,800

比例（%）

99.9604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7,300

比例（%）

0.0078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86,800

比例（%）

99.9955

反对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
酬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5,500

565,200

535,500

比例（%）

94.0464

99.2624

94.0464

反对

票数

29,900

200

29,900

比例（%）

5.2511

0.0351

5.2511

弃权

票数

4,000

4,000

4,000

比例（%）

0.7025

0.7025

0.7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特别决议议案：无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章佳平(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泽国镇西城路689号浙江大元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

87,189,634

46.7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韩元平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霖翔先生列席会议、财务总监叶晨晨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8,434

比例（%）

99.8839

反对

票数

25,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76,200

比例（%）

0.087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8,234

比例（%）

99.8837

反对

票数

25,500

比例（%）

0.0292

弃权

票数

75,900

比例（%）

0.087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8,734

比例（%）

99.8842

反对

票数

25,0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75,900

比例（%）

0.087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634 99.8841 25,000 0.0286 76,000 0.08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7,434

比例（%）

99.8827

反对

票数

25,800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76,400

比例（%）

0.0878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8,334

比例（%）

99.8838

反对

票数

25,3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76,000

比例（%）

0.087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7,134

比例（%）

99.8824

反对

票数

25,800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76,700

比例（%）

0.08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 2026 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60,834

3,461,334

3,461,234

3,460,034

3,460,934

3,459,734

比例（%）

97.1534

97.1675

97.1647

97.1310

97.1562

97.1225

反对

票数

25,500

25,000

25,000

25,800

25,300

25,800

比例（%）

0.7158

0.7018

0.7018

0.7242

0.7102

0.7242

弃权

票数

75,900

75,900

76,000

76,400

76,000

76,700

比例（%）

2.1308

2.1307

2.1335

2.1448

2.1336

2.15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灵芝、李青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2026-021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证券代码：

000988；证券简称：华工科技）股票于 2026年 5月 18日、2026年 5月 19日、2026
年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也未发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26年 4月 27日披露，具体经营情况及

财务数据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
3、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22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 年5月18

日、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董事会通过电

话、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